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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rrow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明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票編號：0760）

二零零七年全年業績公佈

明日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
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76,507 514,396

銷售成本 (399,855) (447,834)

毛利 76,652 66,562

其他收益 4 38,921 31,631
以股份為基礎之補償 5 (16,966) —
出售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金融資產之收益 17,256 4,710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3,500) (1,500)
分銷費用 (12,069) (13,086)
行政費用 (93,783) (99,236)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5 6,511 (10,919)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之減值虧損 — (5,525)

除稅前溢利／（虧損） 6,511 (16,444)

稅項 6 (32,449) (2,965)

年度虧損 (25,938) (19,409)

以下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5,938) (16,225)
少數股東權益 — (3,184)

(25,938) (19,409)

年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之每股虧損
基本 7 (1.15)港仙 (1.06)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 2 –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7,830 94,704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9,553 9,805
投資物業 — 18,542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之款項 151,367 151,367
預付租金 429 1,166
遞延產品開發成本 7,880 8,387
可作出售財務資產 46,066 33,612
應收貸款 — 562

303,125 318,145

流動資產
持作銷售之物業 5,439 5,439
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財務資產 — 13,217
預付租賃款項 252 252
存貨 73,810 64,559
應收賬款 8 41,773 35,039
應收票據 697 978
應收貸款 11,372 7,876
應收貸款利息 189 2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4,472 26,93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57,200 619,730

825,204 774,051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9 74,326 82,899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債務 19,269 31,068
應付關連方款項 10,530 —
應付稅項 52,054 21,667
金融租賃承擔 45 —

156,224 135,634

流動資產淨值 668,980 638,417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72,105 956,562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570 570
遞延稅項負債 — 1,319
金融租賃承擔 132 —

702 1,889

資產淨值 971,403 954,673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991 8,991
儲備 953,513 936,78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962,504 945,774

少數股東權益 8,899 8,899

權益總額 971,403 95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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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大會計政策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該等準則及詮釋於
本集團及本公司之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或可供提早採納。

已呈列之該等年度財務報表所應用之會計政策並無因此出現重大變動。然而，因採納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
列：資本披露」，已提供如下若干額外披露事項：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報表已較原先資料須按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財務工
具：披露及呈列」須予以披露的資料作更廣泛的披露。包括有關本集團財務工具之重要
性及該等工具產生之風險性質及範疇。該等披露已於該等財務報表作出。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制定額外披露規定，須提供有關資本之水平及本集團及本
公司管理資本之目標、政策及程序之資料。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均無對已於財務工具內確認之款
額之分類、確認及計量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應用任何於目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之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2.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設計、開發、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製
造及銷售印刷㵟路板（「㵟路板」）、買賣及分銷電子配件及部件、買賣上市證券投資及提供貸款
融資。年內本集團之主要業務性質上概無任何重大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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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為出售貨品之發票值減去退貨及折扣、出售上市證券投資之所得款項， 以及提供貸款融
資之利息收入。

(a) 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業務分部之有關收益、溢利／（虧損）及支出之資料。

電子產品 印刷㵟路板 電子配件及部件 上市證券投資 提供融資 對銷 綜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373,740 353,721 89,855 104,308 — — 12,610 56,034 302 333 — — 476,507 514,396

分部間銷售 — — — — 16,016 16,860 — — 1,887 1,561 (17,903) (18,421) — —
其他收益 4,917 2,094 3,916 5,029 240 253 — — — — (240) (253) 8,833 7,123

合計 378,657 355,815 93,771 109,337 16,256 17,113 12,610 56,034 2,189 1,894 (18,143) (18,674) 485,340 521,519

分部業績 12,313 4,646 (10,680) (23,844) 55 97 13,086 2,227 (9,440) (7,424 ) (1,886) (1,763) 3,448 (26,061)

利息、股息收入及

未分配收益 30,062 23,946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49) —

出售持作銷售物業

所得收益 — 5

取消註冊一間

附屬公司所得收益 27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所得收益 — 557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48)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變動

產生的虧損淨額 — (889)
以股份付款酬金 (16,966) —

未分配開支 (9,963) (8,477)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6,511 (9,419)

於聯營公司權益減值虧損 — (5,525)

除稅前虧損溢利／（虧損） 6,511 (16,444)
稅項 (32,449) (2,965)

年度虧損 (25,938) (19,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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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 印刷㵟路板 電子配件及部件 上市證券投資 提供融資 對銷 綜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211,605 218,067 68.283 82,368 296 55 217,274 185,996 9,603 13,913 — — 507,061 500,39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 — — — — — — 151,367 151,367 — — 151,367 151,367
未分配資產 — — — — — — — — — — — — 469,901 440,430

合計 1,128,329 1,092,196

分部負債 106,780 73,442 45,381 57,661 48 2,578 142 10 114 112 — — 152,465 133,803
未分配負債 — — — — — — — — — — — — 4,461 3,720

總負債 156,926 137,523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796 10,408 9,538 10,317 — — — — — — — — 19,334 20,725
未分配款額 417 2,296

19,751 23,021

資本開支 4,796 3,702 5,065 10,048 — — — — — — — — 9,861 13,750
未分配款額 65 729

9,926 14,479

應收貸款減值虧損 — — — — — — — — (3,500) (1,500) — — (3,500) (1,500)
應收賬款減值虧損 — (34) (5.255) (6,008) — — — — — — — — (5,255) (6,042)
租約樓宇之過往重估
虧絀撥回淨額 — — — — — — — — — — — — — —

未分配款額 — —

— —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
變動所產生之
虧損淨額 — — — — — — — — — — — — — —

未分配款項 — (889)

—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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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區分部

下表載列本集團地區分部之有關收益及若干資產及費用之資料。

本集團

歐洲 北美洲 香港 日本 其他 綜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銷售 44,372 34,147 90,097 103,186 160,212 179,952 163,041 175,908 18,785 21,203 476,507 514,396

香港 中國內地 其他 綜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資產 745,301 754,480 177,778 164,980 53,883 21,369 976,962 940,829

於聯營公司

之權益 — — — — 151,367 151,367 151,367 151,367

1,128,329 1,092,196

資本開支 1,995 941 6,097 11,401 1,834 2,137 9,926 14,479

4. 其他收益及收入淨額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收益
非按公平值經損益入賬之財務資產之利息收入 27,603 21,383
上市投資之股息收入 1 288
出售原材料之陳舊存貨 1,631 1,537
產品開發收入 3,405 2,160
租金收入 — 144
其他賺取利息 794 16
賣方之補償 2,368 2,598
其他 1,549 2,943

37,351 31,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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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淨額
匯兌收益，淨額 1,543 —
發售持作出售物業收益 — 5
取消註冊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27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557

1,570 562

38,921 31,631

5.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本集團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存貨成本 395,799 397,63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9,751 23,02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攤銷 252 250
預付租金攤銷 737 737
遞延產品開發成本攤銷 2,011 1,921

營業租約最低租金：
土地及樓宇 8,957 5,729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71,767 80,267
以股份為基礎之補償 16,966 —
退休金供款 1,088 1,343

89,821 81,610

核數師酬金 950 900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5,255 6,04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49 356
匯兌收益，淨額 (1,543) (1,063)
來自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之虧損淨額 — 889
出售投資物業之虧損 48 —

已售存貨成本包括涉及直接員工成本、存貨撥備、攤銷預付租金、遞延產品開發成本攤銷、土
地及樓宇經營租約租金及製造業務折舊之款項45,253,000港元（二零零六年：45,486,000港元），
有關款項亦已計入上述就有關種類開支所披露之各種開支總額。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已放棄之供款可供扣減未來年度退休金計劃供款（二
零零六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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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在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7.5%（二零零六年：17.5%）之稅率撥
備。海外應課稅溢利之稅款根據有關之現有法例、詮釋及慣例，按本集團營業國家之現行稅率
計算。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 本年度撥備 1,267 635
—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32,264 2,507
中國內地 606 —

34,137 3,142
遞延稅項 (1,688) (177)

本年度稅款支出 32,449 2,965

根據適用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本集團在中國大陸註冊之兩間附屬公司東莞怡富㵟路板廠（「怡
富」）及高勁電子（深圳）有限公司（「高勁」）可於首兩個獲利營業年度豁免支付所得稅，並於其後
三個年度獲豁免支付應繳所得稅之50%。

怡富及高勁所享有之上述稅項豁免已經屆滿。於二零零七年怡富適用之所得稅率為15%（二零零
六年：15%）。根據進一步授予高科技企業之稅務豁免，於二零零七年高勁適用之所得稅率為10%
（二零零六年：10%）。

採用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所在國家之法定稅率計算之除稅前溢利適用稅項支出與按
實際稅率計算之稅項支出之調節，以及適用稅率(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之調節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虧損） 6,511 (16,444)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1,139 2,878
其他國家不同稅率之影響 (565) (5,806)
過往年度本期稅率之調整 32,264 —
無須繳稅收入 (3,025) (6,275)
不可扣稅支出 493 6,219
使用過往年度稅項虧損 (2,090) (561)
本年度未撥備之稅項虧損 3,199 4,034
其他 1,034 2,476

年度稅項支出 32,449 2,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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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批准中國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
法」）。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適用於在中國成立之企業之稅率將統一為25%，惟設有若干
過渡性條款及優惠條款。由於新企業所得稅法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實施或大致上
實施，故稅率變動對財務報表並無任何影響。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年度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25,938,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6,225,000
港元）及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2,247,682,010股（二零零六年：（重列）1,533,910,040股）計算。

由於行使尚未行使購股權將導致每股虧損減少，因此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概無呈列本公司之每股攤薄虧損。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存在潛在攤薄股份，因此概無呈列每股攤薄
盈利金額。

8. 應收賬款

本集團按賬齡分析之應收賬款茲列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至三個月 50,170 29,817
四個月至六個月 1,481 1,454
七個月至一年 330 848
超過一年 7,266 15,139

59,247 47,258

減：減值撥備 (17,474) (12,219)

扣除撥備後總額 41,773 35,039

本集團向顧客授出之一般信用期限介乎30日至120日。

9. 應付賬款

本集團按賬齡分析之應付賬款茲列如下：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時至三個月 53,544 52,751
四個月至六個月 5,257 8,412
七個月至一年 9,556 14,156
超過一年 5,969 7,580

74,326 82,899

賬齡低於四個月之應付賬款佔應付賬款總額72%（二零零六年：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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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任何末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業務回顧

電子產品業務於二零零七年錄得經營溢利。年內，電子產品業務之營業額為373,740,000港元
（二零零六年：353,721,000港元），較去年增加20,019,000港元或5.6%。隨著新產品開發，無㵟
及射頻產品開始為營業額帶來貢獻。製造業務繼續因經營成本增加及全球經濟環境惡化而面
對艱難之營商環境，本集團已致力於成本節省措施，並已取得成效。整體而言，分部溢利為
12,313,000港元，而二零零六年則錄得溢利4,646,000港元。

在競爭激烈之市場環境下，印刷㵟路板業務所採取之策略為致力發展主要客戶及放棄低利潤
訂單。因此，印刷㵟路板業務於年內之的營業額下跌至89,855,000港元（二零零六年：
104,308,000港元），較去年下跌13.9%。儘管營業額減少，印刷㵟路板業務成功削減經常性費
用，因此經營虧損由去年之23,844,000港元減少至本年度之10,7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本地證券市場仍然交投暢旺。為避免市場過份投機氛氣之影響，本集團已減
少其上市股本投資買賣，致使營業額減少至12,610,000港元，而二零零六年為56,034,000港元。
本集團投放更多資源於其他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因此錄得出售可換股債券收益17,256,000港元。
分部溢利為13,086,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227,000港元）。

貸款融資業務於年內仍不活躍。分部虧損為9,400,000港元。有關Moulin Eyecare Holdings
Limited之貸款仍在進行法律訴訟，本集團將於適當時候另行發表公佈。

未來計劃

中國於二零零八年實施新頒佈之勞動合同法後，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外商投資於中國之經
營環境更為嚴竣，而且海外零售市場疲弱，本集團相信二零零八年將會充滿挑戰。本集團準
備整固其客戶基礎，並開發更多視聽市場相關之產品。與此同時，本集團於二零零八年將繼
續實施嚴謹成本節省措施。在並無任何不可預見之情況下，電子產品業務於未來年度將可維
持穩定表現。

於二零零七年進行整合後，董事會擬於不久將來增加印刷㵟路板廠房之產能，以應付市場對
工業用印刷㵟路板產品持續增長之需求。憑藉擁有豐富經驗之銷售隊伍及工作熱誠之管理隊
伍，我們於日後將會積極於美國及歐洲取得更大市場份額。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及穩建增長，創造理想投資機會，為我們的投資活動締造良好之營商環境。
董事會將致力投資中國之核心業務，並分配合適資源於具有良好基礎及前景之潛在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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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交易

為提高本公司股份之流動性，讓本公司吸引更多投資者及擴大股東基礎，本公司董事會於二
零零七年四月建議每股面值0.04港元之現有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各拆細為十股每股面值0.004
港元之拆細股份（「股份拆細」）。於股份拆細生效後，現有股份於聯交所買賣之每手買賣單位
由5,000股股份改為15,000股拆細股份。於股份拆細生效後，每手拆細股份之貨幣價值將減少，
拆細股份交易成本將降低。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批准股份拆細，而股份拆細及更改每手
買賣單位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生效。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本公司宣佈，其附屬公司就建議投資於3G Global Management Pty Ltd.
進行洽商。然而，建議收購因獨家洽商期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屆滿而失效。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本公司宣佈，其全資附屬公司Connion Limited以29,000,000港元之代價出
售於可換股債券之投資。於該交易完成後，本集團錄得出售收益17,256,000港元。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及十一月，本公司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與若干獨立第三方訂立無約束力之
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內容分別關於可能收購內蒙古及山西之煤礦權益。然而，諒解
備忘錄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終止。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維持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定期存款）657,200,000港元
（二零零六年：619,730,000港元），較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水平增加37,470,000港元。
本集團相信其具備充足現金資源，可應付日常營運所需，以及日後發展之一切承擔。本集團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按總債務除以總資產計算）為13.9%，而於二
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則為12.6%。

本集團所進行之大部份業務交易均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並無可使其面臨重大外匯風險之未平倉遠期外匯合約。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用約2,200名員工，其中約2,132人駐於中國內地，
68人駐於香港。全體員工之薪酬均按業內慣例及根據現行勞工法例釐定。於香港，除基本薪
金外，本集團亦提供員工福利，當中包括醫療保險、按表現派發花紅及強制性公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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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致力維持符合股東利益之高水平之企業管治，並致力識別及確立最
佳守則。本公司已應用上市規則附錄14下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原則及守則條文，
惟以下偏離除外。

守則第A.2.1條

根據守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

現時，本公司並無委任行政總裁。鑑於董事會現有架構及本集團之營運，董事會相信，董事
會現有架構將為本集團提供強勢領導，以迅速實施決策及制定有效策略，實符合本集團利益。
此外，本集團業務之日常營運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及管理層分擔。因此，董事會層面之職責有
明確劃分， 可確保權責平衡， 故權力並非集中於任何一位人士。

守則第A.4.1條

根據守則，非執行董事應有固定任期，並須重選。

期內，本公司兩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吳偉雄先生及張仲良先生）之委任並無固定任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吳弘理先生之委任任期為由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計一年。根據本公司細
則，於本公司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三分之一董事將輪席退任。董事會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
確保本公司企業管治常規之嚴謹程度不會低於守則。

守則第B.1條

根據守則，發行人應設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定下職權範圍，清楚列明其職責。

現時並無設立薪酬委員會。董事會對個別董事之貢獻作非正式評估。概無任何董事決定其本
人薪酬，而彼等之薪酬於過去數年相對穩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經對本公司全體
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於年報涵蓋之會計期間內，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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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之獨立性確認書

本公司已接獲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就有關彼等之獨立性發出之確認書。
本公司認為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屬獨立。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年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股份或其他證券。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董事，當中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邱德華先生、雷美
寶小姐、王香玲小姐及廖意妮小姐，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吳偉雄先生、張仲
良先生及吳弘理先生。

審計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計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並向董事會負責。審計委員會須定期與本集
團之高級管理人員會面，以評估內部控制機制之有效性並審閱本集團之中期報告及年報。

於聯交所網站公佈本集團之年報

一份載有上市規則附錄16所載之第45段規定之所有資訊之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網站(http://www.tihl.com.hk)及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網站 (http://www.hkex.com.hk)公佈。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邱德華

香港，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